
     20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市民税、府民税、森林环境税纳税管理人选任免除认定申请书 

 

（收件人）东大阪市长 

 

 

 纳税人 地址或所在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姓名或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电话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东大阪市税条例第 9条第 2项规定，现申请认定不指定纳税管理人。 

 

 

不指定纳税管理人的理由 

① 账户转账 

② 其他（               ） 

 

 

 

 

依据法令 地方税法第 300 条、东大阪市税条例第 9条 

咨询、提交处 

〒577-8521 

东大阪市荒本北 1-1-1 东大阪市税务部市民税课  

电 话  06-4309-3135  FAX  06-4309-3809 


